
石府发办〔2024〕5 号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各园区（景区）管委会，各街道，

区属、驻区各部门、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5 日印发



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

工作，全面掌握我区土壤资源情况，根据《包头市第三次土

壤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包三普办发〔2023〕2 号）要求，按

照《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市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

（包府发〔2022〕44 号）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普查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遵循土壤普查的全面性、

科学性、专业性原则，衔接已有成果，借鉴以往经验做法，

坚持摸清土壤质量与完善土壤类型相结合、土壤性状普查与

土壤利用调查相结合、外业调查观测与内业测试化验相结合、

土壤表层采样与重点剖面采集相结合、摸清土壤障碍因素与

提出改良培肥措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专业支撑相结合，采

取国家统一普查工作平台、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工作底图、

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试化验专业机构、统一

过程质控“六统一”工作法；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

分级负责、各方参与、试点先行、逐步推行”的组织实施方

式，到 2025 年，全面查明、查清石拐区土壤类型及分布规

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性

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实现对全区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土壤的“全面体检”，摸清土壤质量家



底，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全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

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粮

食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

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

（二）普查内容。包括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

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样数据库和土

壤样品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等。

以完善土壤分类系统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以土壤理

化性状普查为重点，更新和完善全区土壤基础数据，构建土

壤数据库和样品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

查清不同生态条件、不同利用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

状况，摸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耕地后备资源土壤质

量、典型区域土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农用地土

壤质量家底。

1.土壤性状普查。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

颜色、质地、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况、容重、孔隙度、

重金属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以及满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

产的微量元素；在典型区域普查植物根系、动物活动、微生

物数量、类型、分布等土壤生物学指标。

2.土壤类型普查。以土壤二普形成的分类成果为基础。

通过实地踏勘、剖面观察等方式核实与补充完善土壤类型、



分布、面积等。同时通过土壤剖面挖掘，重点普查 1 米土壤

剖面中沙漏、砾石、黏磐、白浆、碱磐层等障碍类型、分布

层次等。

3.土壤立地条件普查。重点普查土壤野外调查采样点所

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等情况。

4.土壤利用情况普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普查基础设

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排设施情况、植物生长及

作物产量水平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

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

法和经验。

5.土壤样品库构建。建立区级土壤表层样品储存库。

6.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

性状、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分析土壤质量，评

价土壤利用适宜性。

7.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组织开展分级土壤普查成果汇总，

包括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土

壤质量状况、土壤改良与利用、农林牧业生产布局优化等数

据成果汇总分析。开展 40 年来土壤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提出防止土壤退化的措施建议。开展耕地退化、耕地土壤盐

碱化等专题评价，提出治理修复对策。

三、普查技术路线与方法

全面落实第三次土壤普查统一普查工作平台、统一技术

规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

试分析专业机构、统一过程质控等“六统一”的土壤普查技



术体系；执行统一技术规程，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操作；规

范开展外业调查采样点位校核和采样调查；统一开展样品制

备，按照规范测试指标与方法开展样品检测；通过“一点一

码”跟踪管理，构建涵盖普查全过程统一质控体系；依托土

壤三普工作平台，开展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实现土壤三普

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科学、规范、高效推进普查工作。

（一）平台应用。应用国家统一构建平台和自治区土壤

三普工作平台系统调度和数据存储服务终端，保障三普任务

分发、质量控制、进度把控、样点样品和指标阈值等数据储

存，土壤普查数据管理、入库清洗、精度控制、存储并管理

工作底图数据、调查过程与成果数据、立地信息、点位景观

图与视频数据、历史数据、技术资料数据等，形成土壤数据

库。并增加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改良利用及涉农方面的

其他数据，进一步拓展数据库功能。

（二）样点校核。按照自治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三普办”）统一组织安排，对国家下达

的预设样点进行室内校核和野外校核。样点布设在充分考虑

采样地块利用代表性、距离村庄道路等远近、交通通达情况、

已收集遥感影像等实际情况地基础上，与其他已完成的各专

项调查工作衔接，确保相关调查采样点的同一性和代表性。

（三）调查采样。按照包头市三普办统一组织安排，根

据国家统一布设的样点和调查任务，按照统一的采样标准，

以国家布设的样点分布图为工作底图，通过外业调查采样

APP 进行野外定位，在样点“电子围栏”范围内确定样点点



位（中心点），调查立地条件与土壤利用等信息，现场通过

APP 终端填报调查信息。如果样点位置因非农用化、土壤受

到重大破坏等原因代表性不强或者不符合普查要求，确需变

更的，及时和市三普办联系进行调整，并逐级经自治区三普

办报国家三普办审批。

根据样点点位周边的地形地势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异

程度，表层土壤样品按照“S”型、棋盘型或梅花型等方法

混合取样，剖面样品整段采集剖面标本和分层取样。盐碱地

普查要采集灌溉水样和浅层地下水样。采集的土壤样品送至

自治区三普办确定的制样实验室，水样品送至质量控制实验

室，整段剖面标本放入特制木盒固定保护并贴好标签，无损

运输到自治区土壤样品保存库。

（四）样品制备。自治区三普办统一确定专业检测实验

室开展样品制备工作，按照国家统一技术规程完成样品制备

后，自治区质量控制实验室进行样品添加和样品分批，按照

土壤普查工作平台样品任务清单，对检测样品进行二次编码

后，分发寄往各地确定的相应检测机构。

（五）数据汇总。按照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建立分

级的数据库。以旗县为单位，采用内外业一体化数据采集建

库机制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数据汇总，形成集空间、属

性、文档、图件、影像等信息于一体的土壤三普数据库。

（六）质量校核。统一技术规程，采用土壤三普工作平

台开展全程管控，建立抽查复核和专家评估制度。外业调查

采样实行“电子围栏”航迹管理，样点样品实行“一点一码”，



作为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等普查工作唯一信息溯源

码，自治区三普办将组织专家对外业调查采样任务进行全程

跟踪指导；测试化验质量控制采用平行样、盲样、标样、飞

行检查等手段，化验数据分级审核，数据审核采用设定指标

阈值进行质控，阶段成果分段验收。

（七）成果汇总。采用现代统计方法等，对土壤性状、

土壤退化与障碍、土壤利用等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数字土壤

模型等方法进行数字制图，进行成果凝练与总结；采取自下

而上方式，分级开展土壤普查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撰

写工作。

四、普查主要成果

（一）数据成果。形成土壤类型、土壤理化和典型区域

生物性状指标数据清单，形成土壤退化与障碍数据，特色农

产品区域、盐碱地调查等专题调查土壤数据，适宜于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面积数据等。

（二）数字化图件成果。形成分类普查成果图件，主要

包括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图、土壤质量图、盐碱地土壤分

布图、土壤利用适宜性分布图，特色农产品生产区域土壤专

题调查图等。

（三）文字成果。形成各类文字报告，主要包括土壤三

普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土壤利用适宜性（适宜于耕地、园

地、林地和草地利用）评价报告，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质量报告，盐碱地改良利用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土壤特征等专

项报告。



五、普查组织实施

（一）组织保障。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

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为加

强组织领导，石拐区于 2024 年 2 月成立石拐区第三次土壤

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牧局，负责普查工作统筹、人员调

度、组织协调、资金筹措等。

（二）技术保障。普查技术组主要由区农牧局与苏木、

镇及各涉农街道相关技术人员组成，进一步细化分工、分别

负责全区林草地、耕地（含园地）土壤、未利用地（重点盐

碱地）土壤普查的具体实施工作并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技术培训、实地指导等。

（三）采样队伍。招聘有资质、有丰富采样经验的第三

方进行采样。

（四）进度安排。2024 年 2 月下旬在我区全面铺开普查

工作，预计在 4 月中旬前完成耕园地调查采样，5 月下旬前

完成林草地调查采样；2025 年进行成果汇总、验收、总结，

形成普查成果后逐级上报各级三普领导小组。

（五）经费保障。根据自治区《关于尽快落实 2023 年

第三次土壤普查配套经费的通知》（内三普办〔2023〕4 号）

及包头市财政局《关于 2023 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经

费的意见》（包财函〔2023〕218 号）的文件要求，本次土壤

普查经费由地方财政按承担的工作任务分担，区政府负责本

区域的外业调查采样、技术培训、专家指导服务、数据分析



和成果汇总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

予以保障，并加强监督审计，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

持土壤普查相关工作。

（四）宣传培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

和自媒体等渠道，大力宣传土壤普查对耕地保护与建设、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提高全社会对土壤三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做好舆情引

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强自身队伍体系建设，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强化技术培

训、宣贯，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三普技术人员的专题培训，提

高三普队伍的专业性、标准性和实操性。

（五）安全保障。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使用国

产硬件软件和定位系统，实行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等级保

护和数据使用权限管理等，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

参与调查、测试和数据审核等各环节的单位和个人，签订数

据适应保密协议，普查结果公布前，不得随意对外公布、使

用，确保普查信息安全。

附件：1.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2.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技术指导小组



附件 1

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组 长：李庆忠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乔伟建 区政府办副主任

杨 彤 区农牧局局长

王丽敏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赵高峰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李琰洁 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 军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程 燕 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张志勇 市生态环境局石拐分局副局长

周瑞芳 区统计局副局长

张东升 吉忽伦图苏木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胡志军 五当召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赵国锋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副

主任

魏瑞娟 大德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牧局，办公室主

任由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程燕担任。



附件 2

石拐区第三次土壤普查技术指导小组

组 长：程 燕 区农牧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副组长：张素青 区农牧局农牧股股长

孙 超 区农牧局农牧股副股长

成 员：武 菊 区农牧局农牧股工作人员

刘 轩 区自然资源局科员

张东升 吉忽伦图苏木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胡志军 五当召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赵国锋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副

主任

魏瑞娟 大德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